

综治委学校治安组〔2009〕4号

关于组织开展“平安创建”
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省辖市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推动平安河南建设活动，不断开创我省平安建设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省综治办、省法学会决定在全省开展“平安创建”有奖征文活动，具体内容见河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法学会《关于开展“平安创建”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豫综治办〔2009〕52号）。请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并于2009年12月15日前将征文报省教育厅办公室。
联系人：高金才

联系电话：0371—69691988，邮箱:gjc1974@126.com

附件：关于开展“平安创建”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
河南省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二〇〇九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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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平安创建”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省辖市综治办、省综治委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法学会、各学科研究会：

为进一步推动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平安河南建设活动，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不断开创我省平安建设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省综治办、省法学会决定在全省开展“平安创建”有奖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

二、征文内容

反映各地、各部门在开展形式多样的平安创建活动中的先进事迹；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加强对平安建设的领导，大力推动平安建设各项措施落实，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主要履行好“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


（共  页）

任等成功经验；省平安建设成员单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抓系统、系统抓”的要求，开展平安建设活动的典型经验；各地、各部门不断拓展创建领域、丰富创建内涵、创新创建方式、提高创建实效等方面的理论研讨等。

三、征文要求

体裁以消息、通讯、报道、图片、电视专题、论文为主，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新颖、事迹典型、数据准确。消息、通讯、报道每篇字数在1500字以内，论文5000字为宜；征文来稿截止时间以邮戳为准；来稿请寄（送）河南省综治办、河南省法学会、河南平安网和河南法学网，并注明“征文”字样，文稿禁止涉密内容。

河南平安网电子邮箱：hnfxw@126.com
河南法学网电子邮箱：fxwtg@126.com
四、组织领导

成立“平安创建”有奖征文活动办公室，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孙建国兼办公室主任；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秘书长杨文杰兼副主任；省综治办秘书处处长蔡清林、省综治办秘书处副处长王曙光、省法学会副秘书长张士勇、省法学会副调研员刘瑞芳为成员。

五、征文评选

活动结束后，省“平安创建”有奖征文活动办公室将组织专家等人员进行评选，对获奖人员颁发证书，进行奖励，并将获奖作品在河南平安网、河南法学网上刊发。此次活动，设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一等奖奖励500元、二等奖奖励300元、三等奖奖励200元。

河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河   南   省   法   学   会
2009年8月19日

主题词：教育  平安  创建  征文  通知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9年9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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